
工程师学院各年级工程博士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汇总（摘录自各年级、各专业培养方案）

研究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查看自己的培养方案：统一身份登录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https://yjsy.zju.edu.cn/dashboard/analysis ，在学生应用中的“

培养”模块中打开“选择方向”模块查询培养方案。

序号 学院 专业代码 专业 适用年级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备注

1 地球科学学院 085700 资源与环境

2020 -
2022级

（一）学位论文要求：    1.论文选题：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

应来自相关工程领域的重大、重点工程项目，并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   2.研
究内容：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内容应与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 、实
现企业技术进步和推动产业升级紧密结合，可以是工程新技术研究、重大工程设计
、新产品或新装置研制等。（二）成果要求：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应做出创造性成果，成果应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以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身份署
名，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成果可以是以下六种形式之一，且成果均需于学位论

文相关：1.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前3位）实施省部级及以上立项的工程科技或基础性
技术研究项目1项，并通过中期评估或验收完成；2.作为主要完成者获国家级科研成
果奖（不计排名）、或省部级一、二等科技成果奖（署名前6、前3）、行业协会
（学会）科学技术一、二等奖（署名前6、前3）1项； 3.作为第一完成人（或导师

第一、研究生第二）授权国家发明专利2项，或授权实用新型专利、或研发新型仪器
装备2项并有良好的转化应用证明；    4.以本人贡献为主的研究成果已经形成国际

、国家或行业标准、规范；    5.以本人贡献为主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省部级及以上
立项的“重大工程项目的设计方案及其论证报告”或“重大工程项目的设计报告
”，并获得重大工程应用及同行认可；    6.在SCI、SSCI、EI收录期刊上以第一作
者或导师第一、研究生第二发表（含录用）学术论文至少2篇。   获得研究生署名

第一或导师第一 、研究生第二的授权发明专利，每项按1篇SCI类收录学术论文计。

085701|地质工程
（2020）
085703|地质工程
（2021-2022）

2023 -

2026级

1. 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 2. 完成所有培养过程

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 符合创新性成果要求。

085701|地质工程
（2020）

085703|地质工程
（2021-2022）



2 机械工程学院

085274
085271

能源与环保
电子与信息

2018级
2019级

1.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2.完成所有培养过程
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发表学术论文要求: 攻

读工程博士学位期间，在工程或科研领域做出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创新性研究成果 ，
并明确个人在项目与成果中的贡献，应完成国家重点工程项目1项，    同时，在完
成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符合以下条件之二的，可申请答辩：      （1）作为主要完

成者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前5位）、或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一、二（排名前2）1项,
其中浙江大学须作为负责或者参与单位；      （2）以第一完成人或导师第一完成
人且浙江大学第一署名单位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2项；      （3）以第一作者且浙

江大学第一署名单位发表/录用与学位论文有关的SCI源刊论文1篇，或EI期刊论文2
篇；    科研成果替代原则，   一篇EI论文可以替代一项发明专利，   一篇SCI论

文可以替代两项发明专利。

085500 机械

2020级

机械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在申请学位前，请符合如下要求：    1.修完必修课程

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2.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节考核并达
到相关要求；    3.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应有不少

于1人的非导师组成员、非博士生所在单位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企业单位的教授级
高工参加；    5.发表学术论文要求: 攻读工程博士学位期间，在工程或科研领域
做出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并明确个人在项目与成果中的贡献，应完
成国家重点工程项目1项，同时，在完成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符合以下条件之二的，

可申请答辩：（1）作为主要完成者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前5位）、或省部级科学
技术奖一、二（排名前2）1项,其中浙江大学须作为负责或者参与单位；      

（2）以第一完成人或导师第一完成人且浙江大学第一署名单位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2项（授权）； （3）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且浙江大学第一署名单位发表 /录
用与学位论文有关的EI期刊论文2篇。   6.学位论文要求：（1）工程博士生学位论
文研究的实际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2 年。（2）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选题应来自相关工程领域的重大、重点工程项目，并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
（3）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内容应与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 、实现企

业技术进步和推动产业升级紧密结合，可以是工程新技术研究、重大工程设计、新
产品或新装置研制等。
（4）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应做出创造性成果，成果形式包括学术论

文、发明专利、行业标准、科技奖励等。成果应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并在攻读

085501|机械工程



2 机械工程学院

085500 机械

2021 -

2026级

机械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在申请学位前，请符合如下要求：    1.修完必修课程
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2.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节考核并达

到相关要求；    3.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应有不少
于1人的非导师组成员、非博士生所在单位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企业单位的教授级
高工参加；    5.创新成果要求: 按照《机械工程领域关于专业学位研究生申请学

位创新成果的相关规定》（2021年7月修订）、《机械类别（0855）关于专业学位研
究生申请学位创新成果的相关规定》（2021年7月修订）及学校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   6.学位论文要求：（1）工程博士生学位论文研究的实际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 2

年。（2）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应来自相关工程领域的重大 、重
点工程项目，并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3）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

文内容应与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实现企业技术进步和推动产业升级紧密结合，
可以是工程新技术研究、重大工程设计、新产品或新装置研制等。（4）工程类专业
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应做出创造性成果，成果形式包括学术论文、发明专利、
行业标准、科技奖励等。成果应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

085501|机械工程

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

085274

085271

能源与环保

电子与信息

2018级

2019级

1.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2.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

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3.通过学位论文答辩。4.发表学术论文要求（按各学科、
学部要求执行）：学位论文内容应与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实现企业技术进步和

推动产业升级紧密结合，成果需同时满足：（1）贡献性：①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前
3位），以浙江大学为负责单位完成重大工程科技项目1项，并通过验收。无项目者
可以1篇第一作者且浙江大学第一署名单位的SCI论文代替。（2）创新性：    ①在
科研领域取得创新性研究成果，以第一作者且浙江大学第一署名单位在EI以上期刊

发表或录用的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至少2篇，其中1篇EI可以由获已实施成果
推广的国家授权发明专利1项（第一完成人）替代。或②作为主要完成者获国家级科

技成果奖（前3位）、或省部级一等奖（前2位）、或省部级二等奖（第一获奖者）1
项。

085600 材料与化工

2020 -
2022级

1.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2.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
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发表学术论文要求（按各学科

、学部要求执行）：学位论文内容应与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实现企业技术进步
和推动产业升级紧密结合，成果需同时满足： （1）贡献性：①作为主要技术骨干

参与完成重大工程科技项目1项及以上。无项目者可以1篇第一作者且浙江大学第一
署名单位的高水平论文代替。 （2）创新性： ①在科研领域取得创新性研究成果，
以第一作者且浙江大学第一署名单位在专业核心期刊发表或录用的与学位论文有关
的学术论文、或获得实施成果推广的国家授权发明专利（第一完成人、导师第一学

生第二完成人）累计2项。或②作为主要完成者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或省部级一等
奖、或省部级二等奖（排名前三位）1项。



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

085600 材料与化工

2023-2026
级

1. 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领域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   2. 完成所
有培养过程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 博士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达到

学校和学院关于专业学位研究生申请学位创新成果的相关规定要求 。具体要
求见《浙江大学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申请实施细则（试行）（浙大研

院发〔2021〕32号）》附件一第三部分材料与化工大类要求 
https://yjsybg.zju.edu.cn/2022/1208/c73935a2703397/page.htm  4. 通

过学位论文答辩。

4 能源工程学院

085274 能源与环保
2018 -

2022级

1.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2.完成所有培养过程

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并达到学校规定的关于工程博士
毕业和学位授予的相关要求。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应有不少于1人的非导师组成
员、非博士生所在单位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企业单位的教授级高工参加 。   4.成

果要求：    申请工程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应在工程或科研领域做出创造性研
究成果。成果应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以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身份署名，并在攻读

学位期间取得。成果可以是以下六种形式之一：      （1）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前
3位）实施省部级及以上立项的工程科技或基础性技术研究项目 1项，并通过中期评
估或验收完成。（2）作为主要完成者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前3位）、或省部级一
等奖（前2位）、或省部级二等奖（第一获奖者）1项。（3）作为第一完成人授权国

家发明专利2项，并有良好的应用证明。   接质量保证体系

085800

能源动力

2020级

1.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2.完成所有培养过程
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并达到学校规定的关于工程博士
毕业和学位授予的相关要求。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应有不少于1人的非导师组成

员、非博士生所在单位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企业单位的教授级高工参加 。   4.成
果要求：申请能源动力类别工程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应在工程或科研领域做出

创造性研究成果。成果应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以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身份署名，
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能源工程学院（动力工程领域）学生的成果可以是以下六
种形式之一：      （1）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前3位）实施省部级及以上立项的工
程科技或基础性技术研究项目1项，并通过中期评估或验收完成。（2）作为主要完

成者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前3位）、或省部级一等奖（前2位）、  或省部级二等
奖（第一获奖者）1项。 

085800
2021-2026

级

一.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 二.完成所有培养过程
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三.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并达到学校规定的关于工程博士
毕业和学位授予的相关要求。专业学位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须有一位来自

相关行业实践领域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联合导师除外）。 四.创新成
果要求：申请能源动力类别工程博士研究生学位的，应当在相应专业领域具有创新

性与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并取得创新性研究成果。成果应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
以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身份署名，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详见学院内网“研究
生教育”栏目公告）

https://yjsybg.zju.edu.cn/2022/1208/c73935a2703397/page.htm


5 电气工程学院

085274 能源与环保

2018-2019
级

1.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2.完成读书报告、开
题报告、中期考核、预评阅（审）并达到相应要求。   3.完成学位论文，通过学位

论文答辩。   4.攻博期间成果，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作为主要技术骨
干（前3位），完成国家重大工程项目课题1项，项目通过验收；并发表（或录用）
EI期刊论文1篇加授权发明专利1件。      （2）获得国家级科研成果奖或获得署名

在前4位的省部级 一、二等科技成果奖。      （3）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前
2位），完成工程应用项目2项，通过验收，并发表EI期刊论文2篇加授权发明专利2
项。   注：申请人发表（或被录用）的成果必须是其学位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学位申请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科研成果，成果均以学位申请人为第一作者
（与导师共同发表的论文，导师为第一作者时，申请人可为第二作者），且以浙江

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

2020-2022

级

1.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2.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

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攻博期间成果，符合以下条件
之一： 1）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前3位），完成国家重大工程项目1项，通过验收；

并发表（或录用）EI期刊论文1篇。 2）浙江大学作为完成单位之一，其个人作为主
要完成者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前3位）、或省部级一等奖（前2位）、或省部级二
等奖（第一获奖者）1项。 3）获得以浙江大学作为专利权人的知识产权成果，至少
1项转让或实施许可且产生重大的经济效益，并发表（或录用）1篇EI期刊论文。 

4）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前2位），完成重大项目1项，通过验收；并发表（或录用）
EI期刊论文1篇加授权发明专利1项。 注：除以上条件中的特殊说明外，项目和成果

均为浙江大学第一署名单位，并以学位申请人为第一署名人（导师为第一署名人
时，可为第二署名人）。

085271
电子与信息 2019-2022

级

1.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2.完成所有培养过程
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攻博期间成果，符合以

下条件之一：    1）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前3位），完成国家重大工程项目1项，通
过验收；并发表（或录用）EI期刊论文1篇。   2）浙江大学作为完成单位之一，其

个人作为主要完成者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前3位）、或省部级一等奖（前2位）、
或省部级二等奖（第一获奖者）1项。   3）获得以浙江大学作为专利权人的知识产
权成果，至少1项转让或实施许可且产生重大的经济效益，并发表（或录用）1篇EI
期刊论文。   4）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前2位），完成重大项目1项，通过验收；并

发表（或录用）EI期刊论文1篇加授权发明专利1项。   注：除以上条件中的特殊说
明外，项目和成果均为浙江大学第一署名单位，并以学位申请人为第一署名人  

（导师为第一署名人时，可为第二署名人）。



5 电气工程学院

085800 能源动力

2020级

4.申请能源动力类别工程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应在工程或科研领域作出创造性

成果，能源动力类别电气工程领域非全博士生攻博期间成果，应符合以下条件之
一：    1）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前3位），完成国家重大工程项目1项，通过验收；
并发表（或录用）EI期刊论文1篇。   2）浙江大学作为完成单位之一，其个人作为

主要完成者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前3位）、或省部级一等奖（前2位）、或省部级
二等奖（第一获奖者）1项。   3）获得以浙江大学作为专利权人的知识产权成果，
至少1项转让或实施许可且产生重大的经济效益，并发表（或录用）1篇EI期刊论文

。   4）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前2位），完成重大项目1项，通过验收；并发表（或
录用）EI期刊论文1篇加授权发明专利1项。   注：除以上条件中的特殊说明外，项

目和成果均为浙江大学第一署名单位，并以学位申请人为第一署名人  （导师为第
一署名人时，可为第二署名人）。   动力工程领域（能源工程学院）的学生请查看
能源学院的相关攻博期间成果要求

2021 -

2022级

四.创新成果要求，申请能源动力类别工程博士研究生学位的，应当在相应专业具有

领域具有创新性与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并取得创新性研究成果。成果应与学位论
文内容相关，以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身份署名，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能源动力
类别电气工程领域非全日制博士生攻博期间创新成果，以下列形式之一认定与展

示：    1. 浙江大学作为完成单位之一，其个人作为主要完成者获国家级科技成果
奖（前 3 位）、或省部级一等奖（前 2 位）、或省部级二等奖（第一获奖者）
1项，并发表工程索引期刊论文1篇。   2. 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前3位），完成国家

级工程项目 1 项，通过验收/鉴定；并发表（或录用）工程索引期刊论文1 篇。   
3. 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前 2 位），完成重大项目 1 项，项目通过验收/鉴定；并
发表（或录用）工程索引期刊论文 1 篇并授权发明专利 1 件 。   4. 获得以浙江

大学作为专利权人的知识产权成果，至少 1 项转让且产生重大的经济效益，并发表
（或录用）1 篇工程索引期刊论文。   注：除以上条件中的特殊说明外，项目和成
果均为浙江大学第一署名单位，并以学位申请人为第一署名人（导师为第一署名人

时，可为第二署名人）。

085400 电子信息

2020 -
2022级

电子信息工程类博士研究生完成培养计划要求的各个培养环节 ，成绩合格，并在攻
读学位期间，在工程或科研领域做出创造性研究成果。成果应与学位论文内容相
关，以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身份署名，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 一、成果满足A或B

条件之一： 1、条件A 符合浙江大学信息学部发布的<<关于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
辩基本要求的意见（第二次修订）的通知>>（信息学部发[2014]004号）中相关成果

要求。 2、条件B 申请人的代表性成果提交学科学位委员会所组成的评定专家小组
评审通过。代表性成果可为如下内容之一（但不限于）： 1） 作为主要技术骨干
（前3位）实施省部级及以上立项的工程科技或基础性技术研究项目 1项，并通过中
期评估或验收完成； 2） 作为主要完成者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前3位）、或省部

级一等奖（前2位）、或省部级二等奖（第一获奖者）1项； 3） 作为第一完成人授
权国家发明专利2项，并有良好的应用证明； 4） 作为第一完成人授权国际发明专

利1项，并有良好的应用证明； 5） 以本人贡献为主的研究成果已经形成国际、国
家或行业标准； 6） 以本人贡献为主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省部级及以上立项的“重大
工程项目的设计方案及其论证报告”或“重大工程项目的设计报告”，并获得重大



5 电气工程学院

085400 电子信息

2024-
2026级

电子信息工程类博士研究生完成培养计划要求的各个培养环节 ，成绩合格，并在攻
读学位期间，在工程或科研领域做出创造性研究成果。成果应与学位论文内容相

关，以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身份署名，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 一、成果满足A或B
条件之一： 1、条件A 符合浙江大学信息学部发布的<<关于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
辩基本要求的意见（第二次修订）的通知>>（信息学部发[2014]004号）中相关成果

要求。 2、条件B 申请人的代表性成果提交学科学位委员会所组成的评定专家小组
评审通过。代表性成果可为如下内容之一（但不限于）： 1） 作为主要技术骨干
（前3位）实施省部级及以上立项的工程科技或基础性技术研究项目 1项，并通过中

期评估或验收完成； 2） 作为主要完成者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前3位）、或省部
级一等奖（前2位）、或省部级二等奖（第一获奖者）1项； 3） 作为第一完成人授

权国家发明专利2项，并有良好的应用证明； 4） 作为第一完成人授权国际发明专
利1项，并有良好的应用证明； 5） 以本人贡献为主的研究成果已经形成国际、国
家或行业标准； 6） 以本人贡献为主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省部级及以上立项的“重大
工程项目的设计方案及其论证报告”或“重大工程项目的设计报告”，并获得重大

085801 电气工程
2023 -
2026级

 四.创新成果要求，申请能源动力类别工程博士研究生学位的，应当在相应专业具

有领域具有创新性与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并取得创新性研究成果。成果应与学位
论文内容相关，以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身份署名，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能源动

力类别电气工程领域非全日制博士生攻博期间创新成果，以下列形式之一认定与展
示： 1. 浙江大学作为完成单位之一，其个人作为主要完成者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
（前 3 位）、或省部级一等奖（前 2 位）、或省部级二等奖（第一获奖者）1 
项，并发表工程索引期刊论文1篇。 2. 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前3位），完成国家级

工程项目 1 项，通过验收/鉴定；并发表（或录用）工程索引期刊论文 1 篇。 3. 
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前 2 位），完成重大项目 1 项，项目通过验收/鉴定；并发表

（或录用）工程索引期刊论文 1 篇并授权发明专利 1 件。 4. 获得以浙江大学作
为专利权人的知识产权成果，至少 1 项转让且产生重大的经济效益，并发表（或录
用）1 篇工程索引期刊论文。 注：除以上条件中的特殊说明外，项目和成果均为浙
江大学第一署名单位，并以学位申请人为第一署名人（导师为第一署名人时，可为

第二署名人）。

6 建筑工程学院

085274 能源与环保
2018 -
2022级

1. 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   2. 完成所有培养过
程环节考核并达到学校有关工程博士的相关要求。   3.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 
工程博士生在学期间，应在工程或科研领域做出创新性研究成果。   5. 学术论文
要求：按照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有关规定执行（详见学院网站链接）。



6 建筑工程学院

085900 土木水利

2020级

4.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应做出创造性成果，成果形式包括学术论文
、发明专利、行业标准和科技奖励等。成果应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并在攻读学位
期间取得。在完成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方可申请学位：    

①在科研领域取得创新性研究成果，以第一作者且浙江大学第一署名单位在
SCI/SSCI期刊上发表或录用的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至少2篇，其中1篇可以使
用2篇EI期刊论文或使用1篇指定期刊论文（包含土木工程学报，岩土工程学报，建

筑结构学报，中国公路学报，水利学报）替代。   ②作为主要完成者（且获奖单位
中浙江大学署名为前二）获三大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发明奖、自然科学奖）：国
家级科技成果奖（前3位）、或省部级一等奖（前2位）、或省部级二等奖（第一获

奖者）1项。注：发明专利及被三大检索的国际会议均等同于核心。   ③浙江大学
建筑工程学院有关规定认定的能够反映论文创造性的成果 。

2021 -
2022级

一.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   二.完成所有培养过
程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三.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并达到学校、土木水利大类

规定的
关于博士毕业和学位授予的相关要求。具体要求见《浙江大学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

生学位申请实施细则（试行）（浙大研院发〔2021〕32号）》附件一第六部分土木
水利大类要求 https://yjsybg.zju.edu.cn/2022/1208/c73935a2703397/page.htm

2023 -
2022级

1. 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 2. 完成所有培养过程

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 达到学校和学院规定的毕
业和学位授予的创新成果等要求。

086100 交通运输

2020级

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应做出创造性成果，成果形式包括学术论文、
发明专利、行业标准和科技奖励等。成果应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并在攻读学位期

间取得。在完成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方可申请学位：    
①在科研领域取得创新性研究成果，以第一作者且浙江大学第一署名单位在

SCI/SSCI期刊上发表或录用的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至少2篇，其中1篇可以使
用2篇EI期刊论文或使用1篇指定期刊论文（包含土木工程学报，岩土工程学报，建
筑结构学报，中国公路学报，水利学报）替代。   ②作为主要完成者（且获奖单位
中浙江大学署名为前二）  获三大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发明奖、自然科学奖）：

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前3位）、或省部级一等奖（前2位）、或省部级二等奖（第一
获奖者）1项。注：发明专利及被三大检索的国际会议均等同于核心。

2021 -
2024级

具体要求见《浙江大学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申请实施细则（试行）（浙大研

院发〔2021〕32号）》附件一第八部分交通
运输大类要求 https://yjsybg.zju.edu.cn/2022/1208/c73935a2703397/page.htm

7 
化学工程与生
物工程学院

085274 能源与环保
2018 -

2022级

1.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2.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
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发表学术论文要求按各学科、
学部及学校相关要求执行。

https://yjsybg.zju.edu.cn/2022/1208/c73935a2703397/page.htm
https://yjsybg.zju.edu.cn/2022/1208/c73935a2703397/page.htm


7 
化学工程与生

物工程学院
085600 材料与化工

2020级

1.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2.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
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发表学术论文要求（按各学科

、学部要求执行）：学位论文内容应与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实现企业技术进步
和推动产业升级紧密结合，成果需同时满足： （1）贡献性：作为主要技术骨干，
参与完成重大工程科技项目1项及以上。无项目者可以1篇第一作者且浙江大学第一

署名单位的高水平论文代替。 （2）创新性： ①在科研领域取得创新性研究成果，
以第一作者且浙江大学第一署名单位在专业核心期刊发表或录用的与学位论文有关
的学术论文、或获得实施成果推广的国家授权发明专利（第一完成人、导师第一学

生第二完成人）累计2项。或②作为主要完成者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或省部级一等
奖、或省部级二等奖（排名前三位）1项。

2021 -

2026级
1.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2.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
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发表学术论文要求（按各学科

、学部要求执行）。

086000 生物与医药
2020 -

2026级

1.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2.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
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发表学术论文要求按各学科、

学部及学校相关要求执行。

8 海洋学院

085274 能源与环保
2018 -
2022级

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2.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节
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攻读工程博士学位期间，在工程
或科研领域做出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并明确个人在项目与成果中的

贡献。在完成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申请答辩： （1）作为
主要技术骨干（前3位），完成国家重点工程项目1项，项目通过验收； （2）作为

技术负责人，在研究开发、技术创新、技术管理方面成果突出。作为主要完成者获
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前5位）、或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一、二、三等奖（排名前3、2、
1位）1项；或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1项（第一完成人）； （3）以第一作者且浙江大
学第一署名单位发表/录用与学位论文有关的SCI/EI源刊论文至少1篇或在核心期刊

论文至少2篇。

https://yjsybg.zju.edu.cn/2022/1208/c73935a2703397/page.htm
https://yjsybg.zju.edu.cn/2022/1208/c73935a2703397/page.htm


8 海洋学院

085400 电子信息

2020 -
2022级

电子信息工程类博士研究生完成培养计划要求的各个培养环节 ，成绩合格，并在攻
读学位期间，在工程或科研领域做出创造性研究成果。成果应与学位论文内容相

关，以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身份署名，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 一、成果满足A或B
条件之一： 1、条件A 符合浙江大学信息学部发布的<<关于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
辩基本要求的意见（第二次修订）的通知>>（信息学部发[2014]004号）中相关成果

要求。 2、条件B 申请人的代表性成果提交学科学位委员会所组成的评定专家小组
评审通过。代表性成果可为如下内容之一（但不限于）： 1） 作为主要技术骨干
（前3位）实施省部级及以上立项的工程科技或基础性技术研究项目 1项，并通过中

期评估或验收完成； 2） 作为主要完成者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前3位）、或省部
级一等奖（前2位）、或省部级二等奖（第一获奖者）1项； 3） 作为第一完成人授

权国家发明专利2项，并有良好的应用证明； 4） 作为第一完成人授权国际发明专
利1项，并有良好的应用证明； 5） 以本人贡献为主的研究成果已经形成国际、国
家或行业标准； 6） 以本人贡献为主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省部级及以上立项的“重大
工程项目的设计方案及其论证报告”或“重大工程项目的设计报告”，并获得重大

2023-2026
级

1. 修完研究生阶段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   2. 完成所有

培养过程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 取得相应创
新性成果，

具体按照按研究领域对应的各牵头单位的要求执行。具体要求见《浙江大学工程类
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申请实施细则（试行）（浙大研院发〔2021〕32号）》附件一
第一部分电子信息大类要求 
https://yjsybg.zju.edu.cn/2022/1208/c73935a2703397/page.htm

085500 机械

2020 -

2022级

发表学术论文要求: 攻读工程博士学位期间，在工程或科研领域做出与学位论文相

关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并明确个人在项目与成果中的贡献，应完成国家重点工程项
目1项， 同时，在完成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符合以下条件之二的，可申请答辩： 

（1）作为主要完成者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前5位）、或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一、二
（排名前2）1项,其中浙江大学须作为负责或者参与单位； （2）以第一完成人或导
师第一完成人且浙江大学第一署名单位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2项（授权）； （3）以
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且浙江大学第一署名单位发表 /录用与学位论文有关的EI期

刊论文2篇； 6.学位论文要求 （1）工程博士生学位论文研究的实际工作时间一般
不少于2 年。（2）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应来自相关工程领域的

重大、重点工程项目，并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3）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
生学位论文内容应与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实现企业技术进步和推动产业升级紧
密结合，可以是工程新技术研究、重大工程设计、新产品或新装置研制等。（4）工
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应做出创造性成果，成果形式包括学术论文、发

明专利、行业标准、科技奖励等。成果应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并在攻读学位期间

2023-2026
级

1. 修完研究生阶段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 2. 完成所有培

养过程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 取得相应创新性成
果，具体按照按研究领域对应的各牵头单位的要求执行。

https://yjsybg.zju.edu.cn/2022/1208/c73935a2703397/page.htm


8 海洋学院

085700 资源与环境
2020 -
2026级

（一）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 （二）完成所有培
养过程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三）学位论文要求： 1.论文选题：工程类专

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应来自相关工程领域的重大 、重点工程项目，并具
有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 2.研究内容：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内容应
与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实现企业技术进步和推动产业升级紧密结合，可以是工

程新技术研究、重大工程设计、新产品或新装置研制等。 （四）取得符合要求的学
术成果：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应做出创造性成果，成果均应与学位
论文内容相关，以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身份署名，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成果可

以是六种形式之一。

9 航空航天学院

085271 电子与信息
2018-2022

级

1. 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 2. 完成所有培养过程

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并达到学校规定的关于工程博士
毕业和学位授予的相关要求。答辩委员会中企业专家不少于三分之一，导师及导师

组成员不能作为答辩委员，且在形成答辩决议时需回避。 4. 申请工程博士研究生
学位论文答辩一般需同时满足以下两个： 贡献性：学位申请者作为负责人或主要骨
干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通过有关方面的验收；或为主开发的算法、工艺和应用
系统获得业界的认可；或负责主持企业重大产品开发，项目通过验收或技术鉴定，

而且产品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 创新性：获发明专利2项以上，获得企业的转让或
应用；或学位申请者完成的研究项目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前3位）、或省部级一等

奖（前3位）、或省部级二等奖（第一位）1项。

085274 能源与环保
2018-2022

级

1.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2.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
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并达到学校规定的关于工程博士毕业

和学位授予的相关要求。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应有不少于1人的非导师组成员、
非博士生所在单位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企业单位的教授级高工参加 。 4.成果要

求： 申请工程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应在工程或科研领域做出创造性研究成果 。
成果应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以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身份署名，并在攻读学位期间
取得。成果可以是以下六种形式之一： （1）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前3位）实施省部
级及以上立项的工程科技或基础性技术研究项目1项，并通过中期评估或验收完成。

（2）作为主要完成者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前3位）、或省部级一等奖（前2位）、
或省部级二等奖（第一获奖者）1项。（3）作为第一完成人授权国家发明专利2项，

并有良好的应用证明。 接质量保证体系

085400 电子信息

2023-2025
级

1.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2.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
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由5-7名具有博士研究
生导师资格的教师或具有正高职称的专家组成，其中半数以上应具有博士研究生导

师资格，校外相关学科的专家不少于1人。交叉学科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应
选聘1-2名所涉交叉学科的专家。答辩委员主席应由具备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教师或者

具有正高职称的专家担任。学位申请人的导师（含导师组成员）、已退休且不再指
导研究生的教师可列席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会，但不能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 4.其
他按照电子信息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成果和浙江大学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申



9 航空航天学院

085400 电子信息

2026

1.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2.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
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应当由不少于

5名具有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教师或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组成 ，其中半数以上应
具有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且校外相关学科或行业实践领域的专家不少于2人。博士
专业学位答辩委员会成员须至少有1位来自相关行业实践领域的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

职称或相应能力的专家（联合导师除外）。多学科或专业领域交叉的博士学位答辩
委员会成员应选聘所涉学科或者专业领域的专家。答辩委员会主席应由具有博士研
究生导师资格的教师或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担任。学位申请人的导师（含导师组

成员）、已退休且不再指导研究生的教师可列席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答辩 ，但不能
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 4.其他按照电子信息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成果和浙江大学工

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申请的相关规定执行。具体要求见《浙江大学工程类专业
学位研究生学位申请实施细则（试行）

085500 机械

2020级

1.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2.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
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应有
不少于1人的非导师组成员、非博士生所在单位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企业单位的教

授级高工参加。 5.发表学术论文要求: 攻读工程博士学位期间，在工程或科研领域
做出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并明确个人在项目与成果中的贡献，应完

成国家重点工程项目1项， 同时，在完成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符合以下条件之二
的，可申请答辩： （1）作为主要完成者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前5位）、或省部级
科学技术奖一、二（排名前2）1项,其中浙江大学须作为负责或者参与单位； （2）
以第一完成人或导师第一完成人且浙江大学第一署名单位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2项

（授权）； （3）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且浙江大学第一署名单位发表 /录用与
学位论文有关的EI期刊论文2篇；

085503|航天工程

2021 -

2022级

1）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 2）完成所有培养过程
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由5-7名具有博士研
究生导师资格的教师或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组成，其中半数以上应具有博士研究

生导师资格，其中必须有一位来自相关行业实践领域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
（联合导师除外）。导师和导师组成员不能作为答辩委员，且在形成答辩决议时导
师（组）需要回避，不参与讨论决议。 4） 其他按照航空航天学院和机械专业学位

教指委2021年修订的关于机械专业学位研究生申请学位创新成果的相关规定执行 。

085504|航天工程

2023-2025
级

1.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2.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

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由5-7名具有博士研究
生导师资格的教师或具有正高职称的专家组成，其中半数以上应具有博士研究生导

师资格，校外相关学科的专家不少于1人。交叉学科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应
选聘1-2名所涉交叉学科的专家。答辩委员主席应由具备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教师或者
具有正高职称的专家担任。学位申请人的导师（含导师组成员）、已退休且不再指
导研究生的教师可列席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会，但不能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 4.其

他按照电子信息专业学位、机械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成果和浙江大学工程类专业学
位研究生学位申请的相关规定执行。

085504|航天工程

http://saa.office.zju.edu.cn/66870/list.htm
http://saa.office.zju.edu.cn/66870/list.htm
https://yjsybg.zju.edu.cn/2022/1208/c73935a2703397/page.htm


9 航空航天学院

085500 机械

2026级

1.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2.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
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应当由不少于

5名具有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教师或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组成 ，其中半数以上应
具有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且校外相关学科或行业实践领域的专家不少于2人。博士
专业学位答辩委员会成员须至少有1位来自相关行业实践领域的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

职称或相应能力的专家（联合导师除外）。多学科或专业领域交叉的博士学位答辩
委员会成员应选聘所涉学科或者专业领域的专家。答辩委员会主席应由具有博士研
究生导师资格的教师或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担任。学位申请人的导师（含导师组

成员）、已退休且不再指导研究生的教师可列席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答辩 ，但不能
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 4.其他按照机械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成果和浙江大学工程类

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申请的相关规定执行。

085504|航天工程

10 
高分子科学与

工程学系
085600 材料与化工

2020 -
2022级

1.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2.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

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发表学术论文要求（按各学科
、学部要求执行）：学位论文内容应与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实现企业技术进步

和推动产业升级紧密结合，成果需同时满足： （1）贡献性：①作为主要技术骨干
参与完成重大工程科技项目1项及以上。无项目者可以1篇第一作者且浙江大学第一
署名单位的高水平论文代替。 （2）创新性： ①在科研领域取得创新性研究成果，
以第一作者且浙江大学第一署名单位在专业核心期刊发表或录用的与学位论文有关

的学术论文、或获得实施成果推广的国家授权发明专利（第一完成人、导师第一学
生第二完成人）累计2项。或②作为主要完成者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或省部级一等

奖、或省部级二等奖（排名前三位）1项。

2023-2026

级
1.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2.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

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发表学术成果要求（按各学科
、学部要求执行）。详细成果要求请见系网-研究生教育-学位申请模块。

11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

院
085271 电子与信息

2018 -
2022级

1. 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   2. 完成所有培养过

程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5至7人组成，校
外至少3

位，具有博导资格的企业专家至少2位，导师不能作为答辩委员，且在形成答辩决议
时导师需要回避，不参与讨论决议。   4. 在正式期刊上发表2篇（SCI）与学位论
文
有关的学术论文，或在正式期刊上发表1篇（SCI）+2篇EI（含EI收录的会议）与学

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或3项授权发明专利（国家标准），或获得省级二等及以上
科技奖项。   5. 申请工程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一般需同时满足：学位申请者

作为负责人或主要骨干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通过有关方面的验收；或为主开发
的
算法、工艺和应用系统获得业界的认可；或负责主持企业重大产品开发，项目通过

验收或技术鉴定，而且产品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

http://office.polymer.zju.edu.cn/xwsq/list.htm


12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

院
085400 电子信息

2020级

电子信息工程类博士研究生完成培养计划要求的各个培养环节 ，成绩合格，并在攻
读学位期间，在工程或科研领域做出创造性研究成果。成果应与学位论文内容相

关，以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身份署名，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 一、成果满足A或B
条件之一： 1、条件A 符合浙江大学信息学部发布的<<关于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
辩基本要求的意见（第二次修订）的通知>>（信息学部发[2014]004号）中相关成果

要求。 2、条件B 申请人的代表性成果提交学科学位委员会所组成的评定专家小组
评审通过。代表性成果可为如下内容之一（但不限于）： 1） 作为主要技术骨干
（前3位）实施省部级及以上立项的工程科技或基础性技术研究项目 1项，并通过中

期评估或验收完成； 2） 作为主要完成者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前3位）、或省部
级一等奖（前2位）、或省部级二等奖（第一获奖者）1项； 3） 作为第一完成人授

权国家发明专利2项，并有良好的应用证明； 4） 作为第一完成人授权国际发明专
利1项，并有良好的应用证明； 5） 以本人贡献为主的研究成果已经形成国际、国
家或行业标准； 6） 以本人贡献为主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省部级及以上立项的“重大
工程项目的设计方案及其论证报告”或“重大工程项目的设计报告”，并获得重大

085401|光学工程

2021 -
2024级

电子信息工程类博士研究生完成培养计划要求的各个培养环节 ，成绩合格，并在攻

读学位期间，在工程或科研领域做出创造性研究成果。成果应与学位论文内容相
关，以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身份署名，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 一、研究生用于申

请博士学位的创新成果，原则上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获得国家级或省部级
科研奖励（有署名）； （2）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前3位）实施已立项的工程科技或
基础性技术研究项目1项，并通过中期评估或验收完成； （3）完成授权国家发明专
利2项或国际发明专利1项，并有良好的应用证明（排名须为学生第一）； （4）以

本人贡献为主的研究成果已经形成国际、国家或行业标准（排名须为学生第一）； 
（5）以本人贡献为主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省部级及以上立项的“重大工程项目的设计

方案及其论证报告”或“重大工程项目的设计报告”，并获得重大工程应用及同行
认可； （6）发表（含录用）本学科高水平期刊论文2篇。 除以上条件中的特殊条
件说明外，项目和成果均以浙江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并以学位申请人为第一署名
人（与导师共同完成的项目和成果，导师为第一署名人时，申请人可为第二署名

人）。

085408|光电信息工程

2025级

电子信息工程类博士研究生完成培养计划要求的各个培养环节 ，成绩合格，并在攻
读学位期间，在工程或科研领域做出创造性研究成果。成果应与学位论文内容相

关，以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身份署名，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 创新成果要求详见
《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成果具体标准》规定。

085408|光电信息工程



13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

院

085271 电子与信息 2018级

1. 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 2. 完成所有培养过程
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并达到学校规定的关于工程博士

毕业和学位授予的相关要求。答辩委员会中企业专家不少于三分之一，导师及导师
组成员不能作为答辩委员，且在形成答辩决议时需回避。 4. 申请工程博士研究生
学位论文答辩一般需同时满足以下两个： 贡献性：学位申请者作为负责人或主要骨

干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通过有关方面的验收；或为主开发的算法、工艺和应用
系统获得业界的认可；或负责主持企业重大产品开发，项目通过验收或技术鉴定，
而且产品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 创新性：获发明专利2项以上，获得企业的转让或

应用；或学位申请者完成的研究项目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前3位）、或省部级一等
奖（前3位）、或省部级二等奖（第一位）1项。

085271 电子与信息
2019-2022

级

1. 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2. 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节考

核并达到要求。 3.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并达到学校规定的毕业和学位授予的要求 。
答辩委员会中企业专家不少于三分之一，导师组不能作为答辩委员，且形成决议时

需回避。 4.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工程研究领域做出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创新性研
究成果，并明确个人在项目与成果中的贡献，应参与工程研究类项目1项。完成学位
论文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可申请答辩：（1）作为负责人或骨干完成国家重大科技
项目，并作为主要完成者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前5位）、或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一、

二（排名前2）1项，浙大须作为负责或者参与单位；（2）以第一完成人或导师第一
完成人且浙大第一署名单位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2项，并向企业转让或获得应用；

（3）以第一作者且浙大第一署名单位发表/录用与工程应用有关的SCI源刊论文1篇
和EI期刊论文1篇（EI论文可用SCI论文替代）

085400 电子信息
2020 -
2026级

电子信息工程类博士研究生完成培养计划要求的各个培养环节 ，成绩合格，并在攻

读学位期间，在工程或科研领域做出创造性研究成果。成果应与学位论文内容相
关，以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身份署名，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 创新成果要求详见
学院相关文件规定。

085401|新一代电子信息

技术（含量子技术等）

电子信息工程类博士研究生完成培养计划要求的各个培养环节 ，成绩合格，并在攻

读学位期间，在工程或科研领域做出创造性研究成果。成果应与学位论文内容相
关，以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身份署名，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 一、成果满足A或B
条件之一： 1、条件A 符合浙江大学信息学部发布的<<关于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

辩基本要求的意见（第二次修订）的通知>>（信息学部发[2014]004号）中相关成果
要求。 2、条件B 申请人的代表性成果提交学科学位委员会所组成的评定专家小组
评审通过。代表性成果可为如下内容之一（但不限于）： 1） 作为主要技术骨干

（前3位）实施省部级及以上立项的工程科技或基础性技术研究项目 1项，并通过中
期评估或验收完成； 2） 作为主要完成者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前3位）、或省部
级一等奖（前2位）、或省部级二等奖（第一获奖者）1项； 3） 作为第一完成人授

权国家发明专利2项，并有良好的应用证明； 4） 作为第一完成人授权国际发明专
利1项，并有良好的应用证明； 5） 以本人贡献为主的研究成果已经形成国际、国
家或行业标准； 6） 以本人贡献为主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省部级及以上立项的“重大

工程项目的设计方案及其论证报告”或“重大工程项目的设计报告”，并获得重大

085403|电子与通信工程

085404|集成电路工程



14 微纳电子学院 085400 电子信息

2021 -
2022级

电子信息工程类博士研究生完成培养计划要求的各个培养环节 ，成绩合格，并在攻
读学位期间，在工程或科研领域做出创造性研究成果。成果应与学位论文内容相

关，以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身份署名，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 创新成果要求详见
学院相关文件规定。

085403|集成电路工程

2023-2026

级

1.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2.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
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发表学术论文要求（按各学科

、学部要求执行）：

085403|集成电路工程

15 
控制科学与工程学

院

085271 电子与信息
2018 -
2022级

1. 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 2. 完成所有培养过程
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组成中企业专家不
少于三分之一，导师及导师组成员不能作为答辩委员，且在形成答辩决议时需回避

。 4. 符合学校规定的关于工程博士的其他毕业和学位授予要求。 （1）选题应来
自相关工程领域的重大、重点工程项目，并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 （2）研究

内容应与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实现企业技术进步和推动产业升级紧密结合，可
以是工程新技术研究、重大工程设计、新产品或新装置研制等。 （3）成果形式包
括学术论文、发明专利、行业标准、科技奖励等。成果应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并
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 （4）对工程博士专业学位论文应评价其学术水平、技术创

新水平与社会经济效益，并着重评价其创新性和实用性。 5. 发表学术论文要求：
按信息学部和控制学科要求执行。

085400 电子信息

2020年

电子信息工程类博士研究生完成培养计划要求的各个培养环节 ，成绩合格，并在攻

读学位期间，在工程或科研领域做出创造性研究成果。成果应与学位论文内容相
关，以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身份署名，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 一、成果满足A或B

条件之一： 1、条件A 符合浙江大学信息学部发布的<<关于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
辩基本要求的意见（第二次修订）的通知>>（信息学部发[2014]004号）中相关成果
要求。 2、条件B 申请人的代表性成果提交学科学位委员会所组成的评定专家小组
评审通过。代表性成果可为如下内容之一（但不限于）： 1） 作为主要技术骨干

（前3位）实施省部级及以上立项的工程科技或基础性技术研究项目 1项，并通过中
期评估或验收完成； 2） 作为主要完成者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前3位）、或省部

级一等奖（前2位）、或省部级二等奖（第一获奖者）1项； 3） 作为第一完成人授
权国家发明专利2项，并有良好的应用证明； 4） 作为第一完成人授权国际发明专
利1项，并有良好的应用证明； 5） 以本人贡献为主的研究成果已经形成国际、国
家或行业标准； 6） 以本人贡献为主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省部级及以上立项的“重大

工程项目的设计方案及其论证报告”或“重大工程项目的设计报告”，并获得重大

085405|控制工程

https://yjsybg.zju.edu.cn/2022/1208/c73935a2703397/page.htm
https://yjsybg.zju.edu.cn/2022/1208/c73935a2703397/page.htm


15 
控制科学与工程学

院

085400 电子信息

2021 -
2026级

1. 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 2. 完成所有培养过程
环节包括专业实践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由 5-

7 名具有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教师或具有正高职称的专家组成 ，并且半数以 上应
具有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外校或外系、外专业相关学科的专家不少于２人,其中外
校相关学科专家不少于1人。须有一位来自相关行业实践领域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

称的专家（联合导师除外）。导师和导师组成员不能作为答辩委员，且在形成答辩
决议时导师（组）需要回避，不参与讨论决议； 4. 创新成果要求：按照2021年控
制学院关于电子信息类别控制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申请学位创新成果的相关规

定执行

085406|控制工程

16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
、软件学院

085271 电子与信息
2018 -
2020级

1.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2.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

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并达到学校规定的关于工程博士毕业
和学位授予的相关要求。答辩委员会组成中企业专家不少于三分之一，导师及导师
组成员不能作为答辩委员，且在形成答辩决议时需回避。 4.发表学术论文要求（按

各学科、学部要求执行）。 5. 申请工程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一般需同时满足
以下两个： 贡献性：学位申请者作为负责人或主要骨干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通
过有关方面的验收；或为主开发的算法、工艺和应用系统获得业界的认可；或负责

主持企业重大产品开发，项目通过验收或技术鉴定，而且产品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
。 创新性：获发明专利2项以上，获得企业的转让或应用；或学位申请者完成的研
究项目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前3位）、或省部级一等奖（前3位）、或省部级二等

奖（第一位）1项。

软件学院已找不到这个
专业

085400 电子信息
2020 -
2022级

电子信息工程类博士研究生完成培养计划要求的各个培养环节 ，成绩合格，并在攻
读学位期间，在工程或科研领域做出创造性研究成果。成果应与学位论文内容相

关，以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身份署名，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 一、成果满足A或B
条件之一： 1、条件A 符合浙江大学信息学部发布的<<关于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
辩基本要求的意见（第二次修订）的通知>>（信息学部发[2014]004号）中相关成果

要求。 2、条件B 申请人的代表性成果提交学科学位委员会所组成的评定专家小组
评审通过。代表性成果可为如下内容之一（但不限于）： 1） 作为主要技术骨干
（前3位）实施省部级及以上立项的工程科技或基础性技术研究项目 1项，并通过中

期评估或验收完成； 2） 作为主要完成者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前3位）、或省部
级一等奖（前2位）、或省部级二等奖（第一获奖者）1项； 3） 作为第一完成人授

权国家发明专利2项，并有良好的应用证明； 4） 作为第一完成人授权国际发明专
利1项，并有良好的应用证明； 5） 以本人贡献为主的研究成果已经形成国际、国
家或行业标准； 6） 以本人贡献为主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省部级及以上立项的“重大
工程项目的设计方案及其论证报告”或“重大工程项目的设计报告”，并获得重大

http://www.cse.zju.edu.cn/2022/0104/c39334a2663296/page.psp


17 
生物医学工程
与仪器科学学

院

085271 电子与信息
2018 -

2022级

1. 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 2. 完成所有培养过程
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组成中企业专家不

少于三分之一，导师及导师组成员不能作为答辩委员，且在形成答辩决议时需回避
。 4. 符合学校规定的关于工程博士的其他毕业和学位授予要求。 （1）选题应来
自相关工程领域的重大、重点工程项目，并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 （2）研究

内容应与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实现企业技术进步和推动产业升级紧密结合，可
以是工程新技术研究、重大工程设计、新产品或新装置研制等。 （3）成果形式包
括学术论文、发明专利、行业标准、科技奖励等。成果应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并

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 （4）对工程博士专业学位论文应评价其学术水平、技术创
新水平与社会经济效益，并着重评价其创新性和实用性。 5. 发表学术论文要求：

按信息学部和生物医学工程学科要求执行

085400 电子信息
2020-2022

级

电子信息工程类博士研究生完成培养计划要求的各个培养环节 ，成绩合格，并在攻
读学位期间，在工程或科研领域做出创造性研究成果。成果应与学位论文内容相
关，以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身份署名，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   一、成果满足A

或B条件之 一：    1.条件A 符合浙江大学信息学部发布的<<关于博士研究生学位
论文答辩基本要求的意见（第二次修订）的通知>>（信息学部发[2014]004号）中相

关成果要求。   2.条件B 申请人的代表性成果提交学科学位委员会所组成的评定专
家小组评审通过。代表性成果可为如下内容之一（但不限于）：    1）作为主要技
术骨干（前3位）实施省部级及以上立项的工程科技或基础性技术研究项目 1项，并
通过中期评估或验收完成；    2）作为主要完成者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前3位）

、或省部级一等奖（前2位）、或省部级二等奖（第一获奖者）1项；    3）作为第
一完成人授权国家发明专利2项，并有良好的应用证明；    4）作为第一完成人授

权国际发明专利1项，并有良好的应用证明；    5）以本人贡献为主的研究成果已
经形成国际、国家或行业标准；    6）以本人贡献为主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省部级及
以上立项的“重大工程项目的设计方案及其论证报告”或“重大工程项目的设计报

085402仪器仪表工程
085408生物医学工程

18 
生物系统工程
与食品科学学

院

085274 能源与环保 2018级

1.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14学分要求,其中课程12学分，读书
报告2学分。 2.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成果要求： 申请

工程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应在工程或科研领域做出创造性研究成果 。成果应与
学位论文内容相关，以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身份署名，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满

足以下四种形式之一： （1）作为主要完成者获国家科技成果奖(前5位），或省部
级一等奖（前3位），或以省部级二等奖（第一获奖者）1项； （2）作为第一完成
人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项，另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本人第二发表或录用EI论文

1篇； （3）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本人第二发表或录用SCI论文1篇，另在浙江大学
认定的一级期刊上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本人第二发表或录用论文 1篇。（4）发表
学术论文达到《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实施办法》的要求 。



18 
生物系统工程
与食品科学学

院

085274 能源与环保
2019-2022

级

1.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14学分要求，其中课程12学分，读书报
告2学分。 2.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成果要求： 申请工

程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应在工程或科研领域做出创造性研究成果 。成果应与学
位论文内容相关，以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身份署名，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成果
符合以下四种形式之一：（1）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前3位）实施省部级及以上立项

的工程科技或基础性技术研究项目1项，并通过中期评估或验收完成；（2）以本人
贡献为主（前3位）的研究成果已经形成国际、国家或行业标准；（3）以本人贡献
为主（前3位）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省部级及以上立项的“重大工程项目的设计方案及

其论证报告”或“重大工程项目的设计报告”，并获得重大工程应用及同行认可；
（4）符合浙江大学农业环境生命环境学部相关规定（详见农生环学部发[2018]4号

文件）。

085500 机械 2020级

1.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16学分要求，其中课程12学分，读书报

告2学分，专业实践2学分。 2.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通
过学位论文答辩。 4.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应有不少于1人的非导师组成员、非

博士生所在单位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企业单位的教授级高工参加 。 5.发表学术论
文要求: 攻读工程博士学位期间，在工程或科研领域做出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创新性
研究成果，并明确个人在项目与成果中的贡献，应完成国家重点工程项目1项， 同
时，在完成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符合以下条件之二的，可申请答辩： （1）作为主

要完成者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前5位）、或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一、二（排名前2）1
项,其中浙江大学须作为负责或者参与单位； （2）以第一完成人或导师第一完成人

且浙江大学第一署名单位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2项（授权）； （3）以第一作者或导
师第一作者且浙江大学第一署名单位发表/录用与学位论文有关的EI期刊论文2篇； 
6.学位论文要求 （1）工程博士生学位论文研究的实际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 2 年。
（2）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应来自相关工程领域的重大 、重点工

程项目，并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3）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内
容应与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实现企业技术进步和推动产业升级紧密结合，可以

是工程新技术研究、重大工程设计、新产品或新装置研制等。（4）工程类专业学位
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应做出创造性成果，成果形式包括学术论文、发明专利、行业

085505|农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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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700 资源与环境
2020-2022

级

（一）学位论文要求： 1.论文选题：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应来
自相关工程领域的重大、重点工程项目，并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 2.研究内

容：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内容应与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 、实现企
业技术进步和推动产业升级紧密结合，可以是工程新技术研究、重大工程设计、新
产品或新装置研制等。 （二）成果要求：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应做

出创造性成果，成果应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以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身份署名，并
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成果可以是以下六种形式之一，且成果均需于学位论文相
关： 1.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前3位）实施省部级及以上立项的工程科技或基础性技

术研究项目1项，并通过中期评估或验收完成； 2.作为主要完成者获国家级科研成
果奖（不计排名）、或省部级一、二等科技成果奖（署名前6、前3）、行业协会

（学会）科学技术一、二等奖（署名前6、前3）1项； 3.作为第一完成人（或导师
第一、研究生第二）授权国家发明专利2项，或授权实用新型专利、或研发新型仪器
装备2项并有良好的转化应用证明； 4.以本人贡献为主的研究成果已经形成国际、
国家或行业标准、规范； 5.以本人贡献为主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省部级及以上立项的

“重大工程项目的设计方案及其论证报告”或“重大工程项目的设计报告”，并获
得重大工程应用及同行认可； 6.在SCI、SSCI、EI收录期刊上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

一、研究生第二发表（含录用）学术论文至少2篇； 7.获得研究生署名第一或导师

085500 机械

2021级

1.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18学分要求，其中课程14学分，读书报
告2学分，专业实践2学分。 2.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通
过学位论文答辩。 4.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应有不少于1人的非导师组成员、非

博士生所在单位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企业单位的教授级高工参加 。 5.发表学术论
文要求: 另行通知。 6.学位论文要求 （1）工程博士生学位论文研究的实际工作时

间一般不少于2 年。（2）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应来自相关工程
领域的重大、重点工程项目，并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3）工程类专业学位博
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内容应与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实现企业技术进步和推动产业
升级紧密结合，可以是工程新技术研究、重大工程设计、新产品或新装置研制等。

（4）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应做出创造性成果，成果形式包括学术论
文、发明专利、行业标准、科技奖励等。成果应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并在攻读学

位期间取得。

085508|农机装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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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级

1. 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要求18学分，具体要求如下： (1)课程
修读学分为14学分，其中公共学位课6学分，专业课学位课6学分，专业选修课至少2

学分； (2)读书报告2学分；实践报告2学分。 2.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节考核并达到
相关要求。 3.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应有不少于1人的非
导师组成员、非博士生所在单位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企业单位的教授级高工参加

。 5.创新成果要求：符合《浙江大学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申请实施细则（试
行）》（浙大研院发〔2021〕32号）要求以及机械类别农机装备工程领域专业学位
研究生的创新成果具体实施标准。 6.学位论文要求 （1）工程博士生学位论文研究

的实际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2 年。（2）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应
来自相关工程领域的重大、重点工程项目，并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3）工程

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内容应与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 、实现企业技术进
步和推动产业升级紧密结合，可以是工程新技术研究、重大工程设计、新产品或新
装置研制等。（4）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应做出创造性成果 ，成果形
式包括学术论文、发明专利、行业标准、科技奖励等。成果应与学位论文内容相

085508|农机装备工程

086000 生物与医药

2021级

1. 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要求18学分，具体要求如下： (1)课程

修读学分为14学分，其中公共学位课6学分，专业课学位课6学分，专业选修课至少2
学分； (2)读书报告2学分；实践报告2学分。 2. 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节考核并达

到相关要求。 3.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应有不少于1人的
非导师组成员、非博士生所在单位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企业单位的教授级高工参
加。 5.发表学术论文要求: 另行通知。 6.学位论文要求 （1）工程博士生学位论
文研究的实际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2 年。（2）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选题应来自相关工程领域的重大、重点工程项目，并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
（3）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内容应与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 、实现企

业技术进步和推动产业升级紧密结合，可以是工程新技术研究、重大工程设计、新
产品或新装置研制等。（4）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应做出创造性成
果，成果形式包括学术论文、发明专利、行业标准、科技奖励等。成果应与学位论
文内容相关，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

086003|食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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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级

1. 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要求18学分，具体要求如下： (1)课程
修读学分为14学分，其中公共学位课6学分，专业课学位课6学分，专业选修课至少2

学分； (2)读书报告2学分；实践报告2学分。 2. 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节考核并达
到相关要求。 3.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应有不少于1人的
非导师组成员、非博士生所在单位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企业单位的教授级高工参

加。 5.创新成果要求：符合《浙江大学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申请实施细则
（试行）》（浙大研院发〔2021〕32号）要求以及生物与医药类别食品工程领域专
业学位研究生的创新成果具体实施标准。 6.学位论文要求 （1）工程博士生学位论

文研究的实际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2 年。（2）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选题应来自相关工程领域的重大、重点工程项目，并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

（3）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内容应与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 、实现企
业技术进步和推动产业升级紧密结合，可以是工程新技术研究、重大工程设计、新
产品或新装置研制等。（4）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应做出创造性成
果，成果形式包括学术论文、发明专利、行业标准、科技奖励等。成果应与学位论

文内容相关，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

086003|食品工程

20 环境与资源学院

085274 能源与环保
2018 -

2022级

申请工程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成果应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 ，以浙江大学博士研

究生身份署名，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成果可以是以下六种形式之一： （1）作
为主要技术骨干（前3位）实施省部级及以上立项的工程科技或基础性技术研究项目

1项，并通过中期评估或验收完成。（2）作为主要完成者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前3
位）、或省部级一等奖（前2位）、或省部级二等奖（第一获奖者）1项。（3）作为
第一完成人授权国家发明专利2项，并有良好的应用证明。 （4）以本人贡献为主的
研究成果已经形成国际、国家或行业标准。（5）以本人贡献为主的研究成果形成了

省部级及以上立项的“重大工程项目的设计方案及其论证报告”或“重大工程项目
的设计报告”，并获得重大工程应用及同行认可。（6）发表学术论文达到《农业生

命环境学部关于博士研究生申请论文答辩的研究成果基本要求的意见 （修订）》
（农生环学部发【2015】1号）的要求。

085700 资源与环境

2020级

（一）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 （二）完成所有培
养过程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三）学位论文要求： 1.论文选题：工程类专
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应来自相关工程领域的重大 、重点工程项目，并具

有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 2.研究内容：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内容应
与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实现企业技术进步和推动产业升级紧密结合，可以是工
程新技术研究、重大工程设计、新产品或新装置研制等。 （四）取得符合要求的学

术成果：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应做出创造性成果，成果均应与学位
论文内容相关，以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身份署名，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成果可
以是六种形式之一。

085702|环境工程



20 环境与资源学院

085700 资源与环境

2021 -

2022级

（一）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 （二）完成所有培
养过程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三）学位论文要求： 1.论文选题：工程类专

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应来自相关工程领域的重大 、重点工程项目，并具
有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 2.研究内容：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内容应
与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实现企业技术进步和推动产业升级紧密结合，可以是工

程新技术研究、重大工程设计、新产品或新装置研制等。 （四）取得符合要求的创
新成果。

085701|环境工程

21 药学院 086000 生物与医药

2020 -
2022级

1.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2.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
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发表学术论文要求（按药学学

科、医药学部要求执行）：

2023-2026

级

1. 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 2. 完成所有培养过程
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 通过学位论文隐名评阅和答辩可毕业；同时达到生
物与医药类别研究生创新成果要求，可获工程博士学位。

http://office.cps.zju.edu.cn/2022/0921/c26501a2634279/page.htm

